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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重點

一、傾聽民意、落實區政服務
（一）	辦理區政會議及聯繫會報，建立府區溝通聯繫機制。
（二）	辦理區政考核，督導政策執行重點，提升區政服務品質。
（三）	定期辦理里長、民情座談會與聯繫會報，設置專人協助里長處理問題，強化基層服務。
（四）	辦理區公所主管、里長、里幹事研習，提升區里工作職能。
（五）	辦理特優里長及績優民政人員表揚，健全里基層組織功能。
二、加強地方基層建設、活化市民活動中心
（一）	補助辦理市民活動中心興建、修繕、維護管理、無障礙設施修繕及設備維修。
（二）	補助辦理地方發展及改善環境。
（三）	補助辦理里小型基層建設及維護費用。
（四）	補助辦理各項公共設施、公有建物興建整修、辦公設備購置。
（五）	協助公所檢視現有活動中心，釋出部分空間進行活化使用，創造更高附加價值。
三、健全宗教團體輔導、推展地方節慶文化
（一）	輔導宗教團體健全組織及運作，及合法設立登記；強化宗教場所公共安全及無障礙設

施之建置。
（二）	配合內政部地籍清理專案，解決宗教性質團體土地公同共有及權屬不明問題。
（三）	鼓勵宗教團體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事業，對績優之宗教團體予以表揚獎勵。
（四）	輔導宗教團體提倡節能減碳並協助推廣使用環保金紙及集中焚燒政策。
（五）	辦理地方民俗節慶活動，行銷新北市保庇文化，創造地方特色產業新契機。
（六）	建立宗教智庫平台，協助宗教團體解決宗教事務爭議，並鼓勵其積極參與社會服務工

作，透過宗教力量共同推動市政。
（七）	辦理忠烈祠維護管理及春秋祭典，加強祠區環境綠美化，提供民眾休憩空間。
四、推動殯葬革新、提昇殯葬服務品質
（一）	改善及更新殯儀館、火化場設備設施，提供民眾有效率且舒適之治喪環境。
（二）	逐步辦理清葬作業，改善市容，增加市民活動空間。
（三）	加強殯葬業者之管理，定期實施查核評鑑作業，保障消費者權益。
（四）	推廣骨灰植存、樹葬、聯合海葬等環保葬法，擴大辦理聯合奠祭，形塑殯葬新文化。
五、推動戶政服務創新精進，提升服務品質
（一）	推展簡政便民措施，辦理跨機關通報服務、跨縣市行政協助、護照一處申辦全程服務、

印鑑業務跨區申辦及建置數位化族譜網站。
（二）	提供戶政行動化及偏遠地區巡迴服務，提升為民服務品質。
（三）	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課程，協助其融入社會。
（四）	辦理道路命名、門牌整編及全面換發門牌。
六、配合推展本市婚育政策，提高生育率
（一）	舉辦未婚聯誼活動，增加市民交友機會。
（二）	辦理聯合婚禮，提倡婚約制度。
（三）	辦理發放婦女生育獎勵金。
七、落實役男徵兵處理，強化服務效能
（一）	辦理及齡役男兵籍調查。
（二）	辦理本市役男徵兵體格檢查，並提供外縣市役男代檢服務。
（三）	辦理徵集入營、延期徵集及申請儘早入營業務。
（四）	受理以家庭因素申請服補充兵或替代役案件。
（五）	核定役男在學緩徵、延長修業及免役、禁役案件。
八、役男權益用心保障，落實照顧家屬政策
（一）	辦理忠靈祠年度春、秋祭典及管理維護作業 ( 含武器公園 )，逐年規劃祠區整建。
（二）	照顧服役死亡、傷殘役男及其家屬與服役役男貧困之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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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督導區公所落實辦理常備兵及替代役備役管理制度，並定期執行訪查評核。
（四）	辦理替代役役男在職訓練、法紀教育及體能訓練，推動役男即時就業計畫，擴大役男

參與公共服務。
九、健全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業務
（一）	辦理各項動員演習及配合災防演練，俾提升支援災害防救效能。
（二）	落實 8 大動員準備及定期訓練，以積儲並掌握平時總體戰力，提升動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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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 區政服務精
進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新北市政府區政考核計畫：區公所為

第一線為民服務機關，藉由建立例行
性考核制度，使市府各機關針對當年
度重大政策及業務執行重點進行督
導，提升行政效率及服務品質。

(二) 里幹事精進培訓及里幹事考核計畫：
強化里基層組織，精進里幹事職能、
倫理與責任，提升政策執行力及業務
執行技巧，以提供市民完善服務。

(三) 役政類及民政類跨區服務計畫：受理
役男跨區申辦短期出境、補發役男免
役證明書…等項業務，且隨到隨辦；
另跨區收件受理申請埋葬證明、起掘
證明等項業務，並持續檢視未來得擴
大辦理之相關業務，逐步落實便民服
務。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透過區政考核，掌握市府
業務執行重點，增進府區
合作，提升本市各區公所
服務品質及績效。

二、提升里幹事業務執行技
巧，增進工作效率，落實
里辦公處為民服務功能及
發揮宣傳各項相關市政工
作。

三、提供市民跨區申辦業務、
降低舟車勞頓成本，強化
簡政便民服務品質，並提
升區公所服務效能及整體
市政形象。

1,420 全市

2 區政督導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召開區政會議，建立跨區合作：透過

定期會報，促進各區公所與市府各業
務機關橫向業務聯繫、溝通。

(二) 辦理區公所主管人員研習：針對業務
所需職能規劃研習課程，強化區公所
主管本質學能，型塑優良服務團隊。

(三) 協助釐清機關與區公所間業務權責：
協助各區公所反映業務執行困難，邀
集各機關及區公所就權責疑義案件深
入討論、溝通，降低業務執行障礙。

二、 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提供府區聯繫平台，俾利督導
推動地方政務、檢討業務權責
分工，使府區間進行順暢之溝
通、協調，以提升業務執行品
質，並發揮最大行政效能。

241 全市

3 健全里基層
組織功能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特優里長、績優民政人員及里幹

事表揚，強化基層組織服務功能。
(二) 里政聯繫計畫：建立多元管道，傾聽

民意協助解決基層問題。 
(三) 建構完善區里服務網絡，建置各區公

所 Line 群組，提升里長行動通訊裝置
使用率，以利即時聯繫反映及處理。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透過表揚活動及落實服務
法制規範，強化地方基層
工作人員向心力及執行
力，並臻善各項里鄰服
務。

二、定期參加各區公所里長里
幹事聯繫會報，並辦理多
場里長座談會、里長聯誼
會會長聯繫會報及地方民
情座談等雙向互動聯繫，
以暢通溝通管道。

三、利用行動通訊裝置，提升
里政業務的處理效率。

653 全市

4 新北市八里
區行政大樓
興建工程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八里區公所辦公廳舍興建於民國 59 年

間，目前廳舍老舊空間狹窄，不敷民
眾及員工洽公辦公之需，且目前八里
區各公務機關分散各地，造成民眾洽
公之不便，爰研擬興建新辦公廳舍以
為因應，新建案完成後將有八里區公
所、清潔隊及淡水戶政事務所合署辦
公，讓民眾洽公更加便利。

(二) 依據本案遴選建築師所提之配置方
案，考量未來洽公民眾之舒適性、基
地防洪等綜合考量，目前規劃為地上
3 層建築物，以平面停車滿足停車需
求。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1 月
至 107 年 9 月。

一、改善整體辦公環境：八里
區公所現有辦公廳舍因空
間限制，不足納入各課室
供辦公使用，以致部分單
位需另在其他地點辦公，
造成洽公民眾不便，另所
內會議空間不足之狀況，
亦 為 業 務 順 利 推 動 上 障
礙，辦公廳舍的興建重新
考量實際需求及未來環境
預測，將有效改善整體辦
公環境。

二、 提 升 為 民 服 務 品 質： 辦
公廳舍的興建將民眾需求
納入重點考量，以提升為
民服務品質為優先項目之
一。

96,000

(民政局負擔
7,800

環保局負擔
8,200

八里區公所
負擔 80,000)

八里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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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4 年 11 月至 105 年 12 月：辦理工程

設計招標作業、決標。
(二) 105 年 12 月：完成工程設計作業。
(三) 106 年至 107 年 7 月：工程施工。
(四) 107 年 7 月至 9 月：完工、完成驗收。
(五) 107 年 9 月：啟用。

三、帶動地方發展：辦公廳舍
以行政中心作區域型整體
性規劃，除具特色之辦公
廳舍建築外，併同考量景
觀設施及未來周邊發展，
以行政、親民、休閒等為
主 要 設 計 核 心 訴 求， 預
期將可形成新興的行政中
心，進而帶動周邊地區發
展。

5 補助辦理各
區市民活動
中心各項興
建修繕等計
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本市列管活動中心共計 478 座，惟尚

有部分行政區之活動中心有不足現
象，或有建築及設施老舊情形需待補
強，為提供市民優質的休憩、聚會及
研習場所，本計畫以補助各區公所辦
理轄內活動中心興建修繕，並以多元
運用為目標，補強活動中心之功能性，
提升市民使用率，並朝多元活化方向
規劃，使市民能夠充分運用活動中心，
達到公有資源有效利用的目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提供完善之市民休憩、聚會及
研習場所，同時做為政府推行
各項政令、辦理里基層建設座
談會及服務民眾之據點，營造
在地居民向心力，提高生活品
質。

62,000 全市

6 補助辦理里
小型基層建
設及維護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考量地方財源有限及縮短新北市各區

里建設差距、衡平各區發展及整體考
量，補助各區公所辦理里小型工程，
讓地方建設成果立即展現。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強化基層建設，改善民眾居住
環境，提高生活品質，以增進
民眾福祉。

62,000 全市

7 補助辦理各
項 公 共 設
施、建物興
建整修及設
備購置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鑑於新北市幅員廣闊，城鄉風貌不一，

需因地制宜，強化各區公共設施以營
造地方特色，美化市容及促進地方產
業及觀光效益，落實各區基層建設，
達到整體市容提升及市政建設的目
標。另為提升服務品質，對於行政大
樓等公有建物強化其結構安全及完善
廳舍設施，提升整體政府的服務形象，
補助各區公所辦理各項公共設施、建
物興建整修及設備購置。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協助各區公所改善公共設施及
辦 公 廳 舍， 打 造 優 質 洽 公 環
境，發揮服務功能。

62,216 全市

8 新北市活動
中心活化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檢視各市民活動中心使用情形，透過

整體調配、多目標、委託營運及功能
再利用等做法，推動市民活動中心資
產多元活化利用，以結合市府統一施
政方針，朝向老人共餐、銀髮族俱樂
部等活化運用，或以委外經營方式結
合民間資源強化公產運用，達到多贏
及公產活化的目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避免造成資源閒置浪費，並促
進公共資源有效利用，創造市
民福祉。

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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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9 輔導宗教團
體健全其組
織及運作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辦理宗教性質團體負責人講習。
(二) 受理宗教性質團體設立及變動登記等

相關事宜並輔導其健全運作。
(三) 改善民俗業務及推動宗教團體配合節

能減碳政策。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藉由舉辦法令講習，協助
宗教團體了解最新法令與
規定，並輔導其運作步上
軌道，俾解決宗教性質團
體土地公同共有及權屬不
明問題，以健全地籍管
理、確保土地權利、促進
土地利用與發展。

二、輔導宗教團體健全組織運
作，提供市民安全、安心
的正面信仰環境。

500 全市

10 獎勵宗教團
體辦理公益
慈善及社會
教化事業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定期舉辦績優宗教團體表揚大會及宗

教事務諮詢委員會。
(二) 不定期頒發匾額獎牌、獎狀。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獎勵宗教團體運用其資源
興辦公益慈善及社會教化
事業，發揮宗教功能，啟
發社會正義，增進社會福
祉，進而帶動其他宗教團
體投入興辦行列。

二、輔導本市宗教團體健全發
展，協助解決宗教事務 ( 含
神明會及祭祀公業 ) 爭議
案件並鼓勵宗教團體積極
參與社會工作，協助市府
有效推動市政方針。

876 全市

11 國內宗教團
體之捐助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提供國內宗教團體與各社團，推展與

宗教教化有關之各項公益慈善及其團
體執行相關業務之捐助。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辦理宗教活動，增進宗教禮俗
（儀）專業知能、提供經驗交
流、溝通機會，達成社會教化
及傳承民俗特色之成效。

18,500 全市

12 辦理節慶民
俗活動及宗
教文化推廣
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製作春節市長寺廟參拜行程用之小紅

包及製作小提燈發送市民。
(二) 辦理宗教文化節、元旦升旗及聯合婚

禮等活動。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推廣民俗節慶活動、發展
在地文化特色，強化民眾
參與。

二、藉由節慶活動之辦理，在
新北市民生命中的重要階
段留下美好回憶。

三、 藉 由 宗 教 文 化 活 動 之 舉
辦，帶動新北市文化觀光
產業之發展。

12,755 全市

13 辦理基層推
廣地方特色
民俗節慶相
關活動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補助各區公所辦理 106 年元宵、端午、

中秋或其他地方民俗節慶活動。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辦理各地區元宵、端午、中秋
或其他地方民俗節慶活動，藉
以推廣及傳承本市各行政區之
在地文化，增進觀光產值。

36,500 全市

14 辦理忠烈祠
維護管理及
春秋祭典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管理及維護忠烈祠。
(二) 辦理春、秋祭典及入祀榮典。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加強忠烈祠祠區環境綠美
化，提供民眾休憩參觀場
所。

二、藉由定期辦理春、秋祭典
及入祀榮典，緬懷烈、義
士、表示哀榮與獻上最崇
高之敬意，並共同追思先
賢烈士為國家犧牲奉獻的
情操，及向遺屬致意。

1,310 淡水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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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民政局 106 年度施政計畫

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5 新店區第一
公墓環境改
善及遷葬綠
美化相關工
程 ( 第二期
範圍 )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本計畫已於 104 年至 105 年完成新店

區第一公墓第 1 期範圍（寶橋段 684
地號，計 4.1 公頃）之遷葬綠美化作
業，訂於 106 年完成後續第 2 期範圍
（寶橋段 661、672、674 地號，計 3.5
公頃）及範圍外之零星墳墓之遷葬綠
美化作業。

(二) 計畫內容含遷葬公告、補償金發放，
工程遷葬起掘、地下疊葬處理、安奉
入塔作業及植生綠化工程。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3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4 年：完成計畫簽准、地上物查估

作業、遷葬公告、設計監造委託技術
服務及墓地整理遷置及綠美化工程採
購招標作業。

(二) 105 年：完成無主墓起掘及整地綠美
化、火化或裝罐入塔作業 ( 已於 105
年 5 月完成 )，並完成驗收、植栽保固
(1 年 )。並已於 105 年 9 月辦理第二期
地上物查估作業。

(三) 106 年：辦理第二期遷葬公告、設計、
監造及工程招標、完成無主墓起掘及
整地綠美化、火化或裝罐入塔作業，
並完成驗收、植栽保固 (1 年 )。

一、鼓勵民眾辦理遷葬，減輕
掃墓負擔。

二、營造市民優質生活環境。
三、活化都市土地利用、並可

配合整體都市計畫運用。

43,700 新店區

16 樹林區第六
公墓納骨塔
新建工程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樹林區第六公墓興設納骨塔，規劃開

發面積為 8,000 平方公尺，總樓地板面
積為 9,600 平方公尺，預計可容納 5 萬
個骨灰櫃。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1 月
至 109 年 5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辦理工程設計招標作業、決標。
(二) 106 年：完成工程設計作業。
(三) 106 年：至 108 年工程施工。
(四) 109 年：完工、完成驗收。
(五) 109 年：啟用。

考量樹林示範公墓納骨塔塔位
業已額滿，且鄰近土城及鶯歌
地區納骨塔亦使用逾八成，故
擬於樹林第六公墓範圍內興設
納骨塔，以因應民眾之需求。
未來興建完成後，可望提供本
市樹林、土城、鶯歌、三峽等
地區民眾就近申請使用公立骨
灰骸存放設施，讓先人落葉歸
根。

70,320 樹林區

17 新莊區第一
公墓環境改
善及遷葬綠
美化相關工
程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針對新莊區第一公墓部分土地 (3.5 公

頃 ) 進行遷葬，遷葬後進行綠美化。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鼓勵民眾辦理遷葬，減輕
掃墓負擔。

二、營造市民優質生活環境。
三、活化都市土地利用，並配

合整體都市計畫運用。

43,932 新莊區

18 私立殯葬設
施管理系統
建置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包含伺服器主機購買及架設。
(二) 資訊系統平台建置及測試。
(三) 使用者、管理者教育訓練。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建立本市私立殯葬設施從
設置申請、擴充、增建、
改建到啟用後相關資料，
掌握各私立殯葬設施設置
情形。

二、有效管理、監督及輔導本
市私立殯葬設施設置情形
及經營管理，維護消費者
權益。

三、藉由管理系統建立之統計
資料，提供作為未來跨縣
市合作或評估本市殯葬設
施興建需求參考。

1,0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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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19 推動殯葬革
新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倡導多元環保葬法，舉辦全程免費聯

合海葬，及推廣骨灰植存，鼓勵民眾
選擇環保葬禮，讓土地資源得以永續
使用，並推動電子輓聯，落實節能減
碳。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臺灣地狹人稠、土地資源
有限，藉由推廣多元環保
自然葬法維護環境永續發
展、提升台灣喪葬文化，
進而實現綠色殯葬之願
景。

二、推動電子輓聯，減少傳統
輓聯之使用，達到節能減
碳之目標。

600 全市

20 新住民生活
適應輔導計
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辦理新住民生活適應輔導相關事宜，

落實新住民生活輔導，提升其生活適
應能力。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5 月
至 106 年 12 月。 

為使新住民和國人組成美滿家
庭，避免因適應不良衍生各種
家庭與社會問題，共創多元和
諧社會。

369.6
( 中央補助

未定，市款
369.6 千元 )

全市

21 106 年 未 婚
聯誼活動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藉由未婚聯誼活動，增加單身男女交

友機會、擴大個人生活圈，覓得良緣，
增進婚育。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106 年 1 月至
106 年 12 月。

一、透過未婚聯誼活動設計與
規劃，使未婚男女在健康
的兩性互動中，拓展交友
圈及分享生活領域，進而
能攜手走向幸福的婚姻之
路。

二、結合本市轄內地方特色產
業，辦理主題式未婚聯
誼，豐富聯誼內容並促進
觀光業發展。

500 全市

22 新北市婦女
生育獎勵金
補助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補助 106 年 1 月 1 日起出生，在本市

完成出生登記之新生兒，且其母或父
之一方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滿 10 個月
以上，申請時仍設籍本市者，每胎發
放獎勵金新臺幣 2 萬元。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我國婦女總生育率已為世界最
低，藉發放生育獎勵金，提升
本市市民生育意願，並緩和嚴
重的少子化現象。

676,920 全市

23 路名整合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由本市各戶政事務所對轄內具有指標

性之道路（含跨區道路），有一路多
名、重複路名等情形者予以整合及更
名，並辦理後續門牌整編相關作業。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整合本市道路，改善本市升格
後所面臨之一路多名、重複路
名等易造成混淆之情況，便利
用路人尋址及民眾辨識。

0 全市

24 跨機關通報
服務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在本市戶政事務所完成戶籍異動登記

後，可向夥伴機關通報同步更新民眾
資料，並可通報健保署新生兒初領健
保卡、遺失健保卡補發及戶籍資料異
動換發健保卡等申請，達到「一處異
動，多處同步」，讓市民免奔波。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整合地方、中央機關及民間業
者之夥伴機關，節省民眾至他
機關申辦資料異動之交通時間
與金錢。

0 全市

25 首辦護照人
別確認及代
辦護照服務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除協助外交部辦理首辦護照親辦人別

確認外，並提供申辦首次護照，及因
姓名、身分證統號、出生日期、出生
地之戶籍資料異動而換發護照之民
眾，可由戶所以代收代辦護照方式，
向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辦護照。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落實行政單一窗口理念，便利
於戶所完成人別確認之民眾，
可委託戶所以代收代辦方式向
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申辦護照，
免奔波、省時間及交通費用。

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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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26 跨縣市行政
協助實施計
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便利旅居新北市之其他縣 ( 市 ) 民眾及

旅居其他縣 ( 市 ) 之本市民眾，得就近
申辦跨縣市行政協助戶政業務。實施
項目：出生 ( 含同時認領 ) 登記、原住
民身分登記、英文戶籍謄本及生育獎
勵金等 4 項；行政協助合作地區：金
門縣、澎湖縣、連江縣、花蓮縣、臺
東縣及屏東縣等 6 個縣市。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民 眾 免 回 戶 籍 地 申 辦、 免 奔
波、省時間及交通費用。

0 全市

27 新北市印鑑
數位化比對
系統建置計
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建置新北市印鑑數位化比對系統，讓

戶所人員得利用精確的印鑑比對系統
辦理跨區印鑑比對作業，使本市市民
於本市任一戶政事務所皆可申辦印鑑
業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4 年 1 月
至 110 年 11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4 年 1 至 8 月：採購招標，完成系統

建置。
(二) 104 年 9 至 12 月：系統啟用後，開始

系統維護及按期付款作業。
(三) 105 年至 110 年 11 月：系統維護及按

期付款作業。

一、本市市民得於本市任一戶
政事務所申辦印鑑業務，
免受回戶籍地申辦奔波之
苦，節省時間和金錢。

二、透過精確、快速的印鑑比
對系統使戶所人員安心使
用，並提升行政效能。

2,645 全市

28 全面換發門
牌作業實施
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改制後各家戶 1 樓門牌係以「區」字

貼紙遮蔽原鄉 ( 鎮、市 ) 行政區位置，
因部分「區」字已脫落或褪色，屢遭
民眾質疑及陳情，爰辦理全面換發門
牌，展現城市新氣象。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使本市門牌易於辨識，並煥然
一新，展現城市新風貌。

30,000 全市

29 新北市政府
民政局數位
化族譜網站
建置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協助民眾於戶政事務所查詢戶籍資

料，或以其他方式查得家族歷史資料
後，可將家族成員資料（含成員姓名、
稱謂、出生日期、死亡日期及親屬關
係）輸入於此操作簡便、功能完備之
族譜網站。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5 年 8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三、分年度工作摘要：  
(一) 105 年 8 月至 106 年 4 月：
 進行採購作業，完成網站建置。
(二) 106 年 5 月後：
 系統上線，開始啟用。

便利民眾輕鬆製作專屬的族
譜， 紀 錄 家 族 世 代 的 歷 史 演
變。

0 全市

30 役男徵兵體
( 複 ) 檢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辦理役男徵兵體 ( 複 ) 檢業
務，篩選適服現役之役男進入軍中服
役，或服替代役，免役體位者逕行核
發免役證明書。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結合醫療體系，辦理役男
徵兵體 ( 複 ) 檢業務，核
定役男適當體位，提升國
軍兵員素質。

二、協請社政單位提供列管身
心障礙名冊，對於符合免
役體位之役男，主動辦理
免予參加徵兵體檢，逕行
核定免役體位，俾達簡化
行政程序、提升服務效能
之目的。

58,919
(中央補助款)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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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31 落實徵兵業
務及維護役
男權益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落實辦理徵兵及齡役男兵籍調查、徵

兵體檢、抽籤、徵集入營等工作，維
護兵役公平。

(二) 辦理役男申請在學 ( 因案 ) 緩徵、體位
複檢、免役、禁役、延期徵集、因家
庭因素服補充兵、替代役或提前退伍
( 役 )、改列僑民管理等案件，依規定
詳實審查以維護役男權益事項。

(三) 推動徵兵作業查詢系統，役男可線上
查詢兵役業務之行政作業流程。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督導各區公所運用戶役政
資訊系統，執行本市列管
役男各項役政註記，嚴密
掌控待徵役男動態，精確
統計待徵兵員適時辦理徵
兵處理，以維謢兵役公
平。

二、受理各項役男申請案件，
依相關法令詳實審查，對
於弱勢役男申請家庭因素
服補充兵或替代役案件，
基於合法、合理、合情之
考量層面，予以協助。

三、役男可藉身分證帳號或自
然人憑證等查詢掌握兵役
業務之行政作業流程。並
針對徵兵處理流程體檢、
抽籤日期及入營日期等 6
個關鍵時間點，發送電子
信主動通知。

1,783 全市

32 慰勞國軍部
隊及新兵訓
練中心役男
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感謝國軍部隊對本府轄區災害救援及

災害復原工作的積極投入，於春節、
端午節、中秋節前夕及後備軍人受教
育召集期間，由市長或指派人員前往
新北市轄內國軍單位慰勞。

(二) 利用各項活動及媒體文宣向國軍單
位、役男及其親屬宣導市政與役政等
相關為民服務措施等。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一、了解國軍相關部隊實際服
勤管理作業，促進服役中
役男權益之維護。

二、加強國軍單位、役男及其
親屬對市政與役政等措施
之了解，以利政策之推
行。

2,000 全市

33 服兵役役男
家屬生活扶
慰助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辦理服兵役役男貧困家屬安家費及醫

療、健保、生育、喪葬、急難等補助
費發放，並於春節、端午節、中秋節
三節前 10 日發放生活扶助金。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核實發放各項扶、補助金，紓
解役男家屬困境。

17,434 全市

34 軍人及替代
役男各項慰
問金發放計
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發放一次慰問金：依國防部或內政部

死亡或傷殘通報，發放一次慰問金。
(二) 發放死亡遺族及傷殘軍人三節慰問金

( 含安養津貼 )：義務役役男 ( 含替代役 )
死亡遺族及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列入
特別照顧之傷殘癱瘓退伍軍人（含替
代役），於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前
10 日發放三節慰問金，使遺族與傷殘
軍人安度佳節。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使死亡役男遺族家庭經濟得以
紓 困， 傷 殘 軍 人 生 活 受 到 照
顧，俾役男安心服役，安定社
會。

12,026 全市

35 全員防衛動
員準備業務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依據動員準備分類計畫，策訂本府執

行計畫。
(二) 執行各動員準備分類計畫主管機關委

辦之動員準備事項。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完 成 8 大 動 員 等 戰 力 綜 合 準
備，以積儲戰時總體戰力，並
配合災害防救法規定支援災害
防救。

500 全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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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次 計畫名稱 計畫來源 計畫總論 可為市民或市府帶來的效益
( 質化說明 )

106 年
計畫經費

( 千元 )
執行地點

36 新北市軍人
忠靈祠第 2
納骨塔增設
納骨櫃工程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由於新北市軍人忠靈祠第一納骨塔滿

厝，已在祠區內闢建第二納骨塔，並
於 103 年 4 月 2 日啟用，櫃位 3,375 個，
為因應未來軍人遺族之需求，辦理新
北市軍人忠靈祠第 2 納骨塔增設納骨
櫃工程。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完 成 第 2 納 骨 塔 增 設 納 骨 櫃
位，以維遺眷權益。

5,500
( 中央補助款

2,750，
本府預算

2,750)

樹林區

37 青年養成，
替 代 役 好
Young 計畫

□ 本府施政重
點
□ 中央重大政

策
■ 機關中程施

政計畫
□ 其他重要施

政項目

一、計畫內容：
(一) 擴大替代役男參與公共事務：
 利用本市建置之役男人力資料庫，遴

選特殊專長役男，成立表演團體「旺
年天團」巡迴娛樂新北市長者，及「新
北市替代役役男資訊服務團隊」協助
機關、學校、弱勢團體解決資訊需求，
並投入暑期弱勢學童課後輔導工作。

(二) 役男行動關懷服務：
 定期至各機關訪視服勤役男現況，了

解役男需求，即時解決問題。
(三) 屆退役男即時就業服務：
 辦理就業博覽會，並規劃各式退役前

求職講座，協助役男退役後能無縫接
軌進入職場。

二、計畫期程 ( 起訖年月 )：自 106 年 1 月
至 106 年 12 月。

藉由各項公益活動關懷本市弱
勢族群，協助本市機關相關公
務作業流程改善、提供資訊工
具教學及改善作業方式，另辦
理各項求職活動，協助役男退
役後順利就業。

450 全市




